
舞阳县 ⒛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 目

政府采购合同 (服务 )

(B包
)

甲方 :

乙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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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舞采磋商采购-2025-32

甲方:舞阳县农业农村局

住所地:漯河市舞阳县海南路北段 16号

乙方:漯河市盈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辛安镇贾湖大道西段路北大邢

社区 1号院

乙方于 zO25年 09月 26日 参加了舞阳县农业农村局

组织的舞阳县 ⒛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 (舞采磋商采购

-2025-32)政府采购活动,经评标委员会评审约定乙方为舞

阳县 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B包 中标人,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采购

文件要求。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自 愿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合同标的

1、 服务名称:舞阳县 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 (B

包 )

2、 服务内容: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能力提升 84人 ,标

准为 4000元 /人;玉米单产提升专班 50人 ,标准为 9O00元

/人。

第二条合同总金额

合 同总金额人 民币 (大 写 )∶ 肆拾贰万伍仟元整

(￥425000歹己)

第 2页 共 7页



第三条服务交付

1、 交付日期:2025年 12月 10日 之前完成。

2、 交付地点:舞阳县各乡镇。

第四条交付验收

1、 完成时限:乙方同意按甲方要求,于 2025年 12月

10日 前完成年度培训任务。

2、 资金申报及使用:补助资金用于项目摸底调研、项

目宣传、学员遴选、课堂培训、线上培训、基地实训、基地

孵化、模拟演练、培训教材、实验材料、场地租赁、学员食

宿、教师聘用、考试考核、队伍管理、跟踪服务等全过程费

用支出。培训机构培训结束后,预留跟踪服务费不能超过培

训资金的 5%,培训机构对学员跟踪服务时长不超过 1年 ,次

数不少于 2次 ,跟踪服务费用根据服务产生的费用据实结

算,若有节余资金退回甲方。结合当地实际,严格控制学员

食宿费用支出。项目资金按照
“
谁使用、谁负责

”
的原则 :

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骗取套取补助资

金等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培训费用一律由乙方承担,不能收

取受训学员其他任何费用,资金实行包干制,盈亏自负。

3、 质量要求:学员满意度达到 100%。

第五条款项支付

1、 培训结束,经 甲方组织的综合验收合格后,乙方各

齐报账资料向甲方申请报账结算,甲方签注报账意见后,工

次性向培训机构结算资金。

2、 经甲方检查验收,全部培训达到培训质量要求的,

按中标金额结算培训费用;未达到培训质量要求的继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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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达到培训合格为止。

第六条履约保证金

甲方不再向乙方收取履约保证金,乙方若违反政府采购

相关规定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可按照合同约定要求乙方

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条后期服务及承诺

乙方培训结束后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或师资跟踪指导

服务学员时长不超过 1年 ,次数不少于 2次。

第八条甲方责任

1、 按照方案要求对乙方培训工作进行管理与监督。

2、 负责对乙方培训效果评估验收。

3、 负责审核乙方提供的培育方案、教学计划、培训台

账、签到簿、培训过程影像、跟踪服务表等培育档案及其它

相关证明材料。

4、 负责对学员满意度测评,指导乙方自查总结,以各

抽查。

5、 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甲方派人对培训全程全方位

跟班监督,将根据培训进展情况,实行动态管理。

6、 为乙方进行资金拨付。

第九条乙方责任

1、 按照县农业农村局下达的任务数开展培训工作。保

证所招学员身份、条件符合培训对象要求。如因社保、残疾

等身份问题不符合学员要求的,一经发现除扣除相应学员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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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费用外,并给予甲方扣除费用的三倍赔偿。

2、 负责组织实施教学。严格按照培训规范,认真制定

培训方案、安排培训课程、选聘师资,落实教学环节和学时;

选择科学、权威、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教材保证参训学员

人手一套,不得以简单讲义、技术明白纸等代替教材;建立

实践基地,提高培训质量。

3、 在每期培训开班前,向 甲方报送开班计划申请、学

员台账、学员身份证明材料、师资、教案等要件并将学员信

息录入农民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统负责学员管理,建立学员

培训档案,班级管理制度,培训结束负责学员考试考核。

4、 接受甲方的督促检查和评估验收,及时为甲方提供

培训进度、相关照片等资料,做好工作总结,将工作总结和

资料装订成册报送甲方。

5、 配合甲方共同接受省、市有关部门的检查验收和绩

效评价。

第十条违约责任

1、 乙方所供培训服务效果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甲方

有权拒收;乙方应按合同约定及招标文件要求进行返工,相

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2、 乙方不能按时交付服务成果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不承担付款责任,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⒛%的违约金。

3、 乙方逾期交付服务成果时,每逾 1日 乙方向甲方支

付合同总金额 1%的滞纳金。逾期交付超过 30日 ,甲 方有权

决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如甲方决定终止履行合同的,乙方

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⒛%的违约金,并且赔偿甲方因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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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的损失。

第十一条不可抗力

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应

当及时通知对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情况和理由;在

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以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

终止履行合同的,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二条保密

乙方在合同履行期间知悉甲方的工作秘密 (包括相关业

务信息),不得透露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给合同双方以外的其

他方 (包括乙方内部与本合同无关的任何人员),乙方的保

密责任不因本合同的终止而终止。

乙方违反本合同所规定的保密义务,应按照本合同总金

额的 1O0/o支付违约金。

第十三条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在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如

协商不成,可以向合同签订地 (舞阳县农业农村局)法院提起

诉讼。

第十四条合同生效及其他

1、 乙方不得转让、转包、分包其应履行的合同项下的

义务,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且乙方赔偿由此给甲方造

成的损失。

2、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 (或者被授权代表)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3、 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肆份,乙方壹份。

第十五条服务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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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服务期限自 2025年 10月 10日 起至 2025年 12

月 10日 。

第十六条下列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部分

1、 政府采购招标文件 (包括澄清、修改)

2、 乙方投标文件

3、 中标 (成交)通知书

4、 中标人在评标过程中做出的有关澄清、说明、承诺

或者补正文件

5、 政府采购委托协议书

甲方

电话:0395-7121064

开户银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舞阳支行

贝长疾升: 411121010110034703

乙方: 漯河市

有

(单位公章

法人或授权代

地址: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辛安镇

贾湖大道西段路北大邢社区 1

号院

戽L话 : 18639539635

开户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舞阳新区支行

贝长+胬 : 41050111733900000146

舞阳县农业农村局

单

人

址

(
法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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